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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編》新綴五例與《甲編》之誤綴

陳逸文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

提　　要

筆者近年在中研院史語所擔任助理，整理《殷虛文字甲編》之甲骨，覆核過去

對此批甲骨所做綴合的正確性，並於整理過程中有所綴合，故撰此文以論之。本文

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發表關於《殷虛文字甲編》所錄甲骨之新綴，另一部分則是

檢討《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補編》這兩套大型甲骨著錄書所收有關《殷虛

文字甲編》誤綴之例，並論及二書出版後關於《殷虛文字甲編》之誤綴。文後附上

《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補編》之外，關於《殷虛文字甲編》新綴甲骨之綴

合表，以供學者參考。

關鍵詞：�《殷虛文字甲編》、《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補編》、綴合、誤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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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甲骨綴合即是將分散之甲骨，根據斷片上的內容、字體及斷痕等線索拼合起

來。經過綴合後的材料較綴合前完整，所能呈現出之內容更具歷史價值，且更便於

釋讀及研究。容庚曾說過：

甲骨脆弱易碎，加以鑽鑿燋灼，斷裂隨之，辭句不完，難以索解，故欲訂

古史之譌闕，審文法之變遷，必先將此分散殘存之資料，使其聯綴可讀，

綜合整理，而後考證之功始有所施。1

這乃說明為何甲骨需要綴合，而李學勤則談過綴合之重要性：

綴合對甲骨本身而言，是復原，對學者研究來講，則是創造。許多斷片殘

辭，分離去看，沒有多少意義可說，經過綴合，頓生光怪，珍貴重要的內

容得以顯現。2

若能將分散之甲骨不斷綴合起來，便可使甲骨以更完整的面貌供學者研究，此為甲

骨綴合最主要之目的。《殷虛文字甲編》（以下簡稱《甲編》）出版後，相關綴合甚

眾，早期的綴合成果收錄於《殷虛文字綴合》（以下簡稱《殷合》）、《殷虛文字甲編

考釋》（以下簡稱《甲釋》）、《甲骨綴合新編》（以下簡稱《綴新》）中，後匯整收入

《甲骨文合集》（以下簡稱《合集》）、《甲骨文合集補編》（以下簡稱《合補》），但其

中亦收錄些許誤綴。甲骨既能正確綴合，亦可能將原不屬同版之甲骨錯接，這便是

「誤綴」。屈萬里在《甲釋．序》曾說過：「稍一大意，便有偽造史料的危險」，3清楚

標示出誤綴對甲骨研究的嚴重影響。

筆者這兩年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擔任助理，從事

有關《甲編》甲骨之整理，透過觀察甲骨實物，綴合數片《甲編》之甲骨，供學者

參考。又，整理出《合集》、《合補》及二書出版後關於《甲編》誤綴之情形，簡而

論之，避免研究者使用到錯誤材料。

本文所論《甲編》之綴合及誤綴，除與其他著錄所收之甲骨拼綴而無法調閱實

物之外，《甲編》及其餘史語所一到九次挖掘所出甲骨之綴合，均實際自史語所庫

房調出確認，最後再請史語所蔡哲茂先生驗證新綴及誤綴之正確性。

1  容庚序，引自曾毅公，《甲骨綴合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2  李學勤序，引自蔡哲茂，《甲骨綴合續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
3  屈萬里自序，引自屈萬里，《殷虛文字甲編考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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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編》新綴五例

（一） 【（A）合 19996（甲 516）＋（B）合 22266 ＋（C）合 39668 ＋（D）合 21560 ＋

（E）2.2.0051】（圖 1）4

　　

圖1

釋文：
5

(1)丁丑卜，帚（婦）姛□〔 （咎）〕。三
(2)丁丑卜，帚（婦）姛又 （咎）。
(3)丁丑卜，帚（婦） 亡 （咎）。
(4)丁丑卜，帚（婦） 不 （咎）。三
(5)丁丑卜，帚（婦）

2 
 

 

圖一（縮圖 50%） 
釋文：5 
(1) 丁丑卜，帚（婦）姛□〔 （咎）〕。三 
(2) 丁丑卜，帚（婦）姛又 （咎）。 
(3) 丁丑卜，帚（婦） 亡 （咎）。 
(4) 丁丑卜，帚（婦） 不 （咎）。三 
(5) 丁丑卜，帚（婦） （ ）又 （咎）。 
(6) 丁丑卜，帚（婦） 又 （咎）。三 
 
說明：（B）＋（C）＋（D）是裘錫圭所綴，黃天樹加綴（A），已收入《甲骨拼
合集》（以下簡稱《拼合》）第 12則，筆者今加綴史語所第二次挖掘甲骨（Ｅ）
2.2.0051，補全婦姛之名。此片共出現了三位婦名，分別是婦 、婦 與婦姛，「 」

舊釋為「 」，从女从「 」，王子揚認為卜辭中大部分舊釋為「凡」之字該改釋

為「同」，故「 」應改釋為「姛」。6本版諸辭乃於丁丑日，占卜三位婦是否有

（咎）之事，「 」字從唐蘭釋為「咎」，7從兆序看來，此片甲骨屬成套卜辭中

                                                 
5釋文以嚴式為原則，但對學界已通用的一些習慣性釋文採用寬式，例如如前辭之「鼎」，一律楷定為「貞」。

在一般嚴式釋文中，必要時以括號（）註記寬式釋文，少數尚無定論之字，則盡量楷定、摹寫原形。缺

一字作「□」，不知缺字字數或不確定是否有缺字時作「 」。若能據殘文補字即用〔〕標示。 
6王子揚，《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漢語言古文字學博士論文，2011），頁

190。 
7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并考釋》，《甲骨文獻集成》（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第二冊，頁 466-471。
此字歷來相關討論不少，郭沫若認為當釋為「禍」，裘錫圭以為當釋為「兆」讀為「憂」，筆者對卜辭

「其于一人 」、「不于一人 」重新展開討論，以為上引之「 」該釋為「咎」，其義非是災咎之義，

而是古書中「咎」字的另一種用法「罪咎」，並舉古書中「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為證，詳請參見拙著，

（ ）又 （咎）。
(6)丁丑卜，帚（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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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縮圖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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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7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并考釋》，《甲骨文獻集成》（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第二冊，頁 46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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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古書中「咎」字的另一種用法「罪咎」，並舉古書中「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為證，詳請參見拙著，

又 （咎）。三
說明： （B）＋（C）＋（D）是裘錫圭所綴，黃天樹加綴（A），已收入《甲骨拼合集》（以

4  為方便參照，綴合圖版直接附於文中，佐以摹本。
5  釋文以嚴式為原則，但對學界已通用的一些習慣性釋文採用寬式，例如前辭之「鼎」，一律楷
定為「貞」。在一般嚴式釋文中，必要時以括號（）註記寬式釋文，少數尚無定論之字，則盡
量楷定、摹寫原形。缺一字作「□」，不知缺字字數或不確定是否有缺字時作「 」。若能據殘
文補字即用〔〕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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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簡稱《拼合》）第12則，筆者今加綴史語所第二次挖掘甲骨（Ｅ）2.2.0051，補全婦姛
之名。此片共出現了三位婦名，分別是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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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字歷來相關討論不少，郭沫若認為當釋為「禍」，裘錫圭以為當釋為「兆」讀為「憂」，筆者對卜辭

「其于一人 」、「不于一人 」重新展開討論，以為上引之「 」該釋為「咎」，其義非是災咎之義，

而是古書中「咎」字的另一種用法「罪咎」，並舉古書中「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為證，詳請參見拙著，

」，王子揚認為卜辭中大部分舊釋為「凡」之字該改釋為「同」，故「

2 
 

 

圖一（縮圖 50%） 
釋文：5 
(1) 丁丑卜，帚（婦）姛□〔 （咎）〕。三 
(2) 丁丑卜，帚（婦）姛又 （咎）。 
(3) 丁丑卜，帚（婦） 亡 （咎）。 
(4) 丁丑卜，帚（婦） 不 （咎）。三 
(5) 丁丑卜，帚（婦） （ ）又 （咎）。 
(6) 丁丑卜，帚（婦） 又 （咎）。三 
 
說明：（B）＋（C）＋（D）是裘錫圭所綴，黃天樹加綴（A），已收入《甲骨拼
合集》（以下簡稱《拼合》）第 12則，筆者今加綴史語所第二次挖掘甲骨（Ｅ）
2.2.0051，補全婦姛之名。此片共出現了三位婦名，分別是婦 、婦 與婦姛，「 」

舊釋為「 」，从女从「 」，王子揚認為卜辭中大部分舊釋為「凡」之字該改釋

為「同」，故「 」應改釋為「姛」。6本版諸辭乃於丁丑日，占卜三位婦是否有

（咎）之事，「 」字從唐蘭釋為「咎」，7從兆序看來，此片甲骨屬成套卜辭中

                                                 
5釋文以嚴式為原則，但對學界已通用的一些習慣性釋文採用寬式，例如如前辭之「鼎」，一律楷定為「貞」。

在一般嚴式釋文中，必要時以括號（）註記寬式釋文，少數尚無定論之字，則盡量楷定、摹寫原形。缺

一字作「□」，不知缺字字數或不確定是否有缺字時作「 」。若能據殘文補字即用〔〕標示。 
6王子揚，《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漢語言古文字學博士論文，2011），頁

190。 
7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并考釋》，《甲骨文獻集成》（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第二冊，頁 466-471。
此字歷來相關討論不少，郭沫若認為當釋為「禍」，裘錫圭以為當釋為「兆」讀為「憂」，筆者對卜辭

「其于一人 」、「不于一人 」重新展開討論，以為上引之「 」該釋為「咎」，其義非是災咎之義，

而是古書中「咎」字的另一種用法「罪咎」，並舉古書中「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為證，詳請參見拙著，

」應改釋為
「姛」。6本版諸辭乃於丁丑日，占卜三位婦是否有 （咎）之事，「 」字從唐蘭釋為

「咎」，7從兆序看來，此片甲骨屬成套卜辭中的第三卜。

（二）【（Ａ）甲 3060 ＋（Ｂ）甲 3065 ＋（Ｃ）4.0.0085 ＋（Ｄ）4.0.0250】（圖 2）

　　

圖2

釋文：

(1)貞：王匚旨行 。二三七八

(2)二

3 
 

的第三卜。 
 
（二）、【（Ａ）甲 3060＋（Ｂ）甲 3065＋（Ｃ）4.0.0085＋（Ｄ）4.0.0250】（圖
二） 

 
圖二（縮圖 50%） 
釋文： 
(1) 貞：王匚旨行 。二三七八 
(2) 二 。二六 
(3) 二 。二三 
 
說明：（Ａ）＋（Ｂ）最早於見於《殷合》64組，林宏明加綴上（C），收錄於《醉
古集》331組，（D）為筆者所加綴，折痕密合，（Ｂ）片下端有「告」字上端殘
文，剛好可與（D）片相接，驗之實物亦合。（Ａ）＋（Ｂ）版收為《合》5412，
但《合集》所收圖版有誤，所錄綴合甲骨左右顛倒，8本文下章討論《甲編》誤

綴時會再論及。此條卜辭內容奇特，林宏明加綴（C）4.0.0085後可確認上方並
無殘詞，筆者加綴上（D）4.0.0250後也可確認其下方斷無殘詞，根據目前所見
之內容來看，無法確知此條卜辭之涵義。 
 
（三）、【（Ａ）合 23976（甲 2587）＋（Ｂ）合補 8408（甲 2738）】（圖三） 

                                                                                                                                            
〈說殷卜辭「 」的一種用法〉，《語文迴旋圈-101年度臺灣南區大學中文系語言文字專業聯合學術研
討會會後論文集》（臺南：成功大學，2012），頁 73-101。 

8林宏明，《醉古集》(臺北：萬卷樓，2011)，頁 183。 

。二六

(3)二

3 
 

的第三卜。 
 
（二）、【（Ａ）甲 3060＋（Ｂ）甲 3065＋（Ｃ）4.0.0085＋（Ｄ）4.0.0250】（圖
二） 

 
圖二（縮圖 50%） 
釋文： 
(1) 貞：王匚旨行 。二三七八 
(2) 二 。二六 
(3) 二 。二三 
 
說明：（Ａ）＋（Ｂ）最早於見於《殷合》64組，林宏明加綴上（C），收錄於《醉
古集》331組，（D）為筆者所加綴，折痕密合，（Ｂ）片下端有「告」字上端殘
文，剛好可與（D）片相接，驗之實物亦合。（Ａ）＋（Ｂ）版收為《合》5412，
但《合集》所收圖版有誤，所錄綴合甲骨左右顛倒，8本文下章討論《甲編》誤

綴時會再論及。此條卜辭內容奇特，林宏明加綴（C）4.0.0085後可確認上方並
無殘詞，筆者加綴上（D）4.0.0250後也可確認其下方斷無殘詞，根據目前所見
之內容來看，無法確知此條卜辭之涵義。 
 
（三）、【（Ａ）合 23976（甲 2587）＋（Ｂ）合補 8408（甲 2738）】（圖三） 

                                                                                                                                            
〈說殷卜辭「 」的一種用法〉，《語文迴旋圈-101年度臺灣南區大學中文系語言文字專業聯合學術研
討會會後論文集》（臺南：成功大學，2012），頁 73-101。 

8林宏明，《醉古集》(臺北：萬卷樓，2011)，頁 183。 

。二三

說明： （Ａ）＋（Ｂ）最早見於《殷合》64組，林宏明加綴上（C），收錄於《醉古集》331組，
（D）為筆者所加綴，折痕密合，（Ｂ）片下端有「告」字上端殘文，剛好可與（D）片相
接，驗之實物亦合。（Ａ）＋（Ｂ）版收為《合》5412，但《合集》所收圖版有誤，所錄
綴合甲骨左右顛倒，8本文下章討論《甲編》誤綴時會再論及。此條卜辭內容奇特，林宏明

6  王子揚，《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漢語言古文字學博士論文，
2011），頁 190。

7  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并考釋》，《甲骨文獻集成》，第 2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2001），頁 466-471。此字歷來相關討論不少，郭沫若認為當釋為「禍」，裘錫圭以為當釋為
「兆」讀為「憂」，筆者對卜辭「其于一人 」、「不于一人 」重新展開討論，以為上引之「
」該釋為「咎」，其義非是災咎之義，而是古書中「咎」字的另一種用法「罪咎」，並舉古書中
「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為證，詳請參見拙著，〈說殷卜辭「 」的一種用法〉，《語文迴旋圈
─ 101年度臺灣南區大學中文系語言文字專業聯合學術研討會會後論文集》（臺南：成功大
學，2012），頁 73-101。

8 林宏明，《醉古集》（臺北：萬卷樓，2011），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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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綴（C）4.0.0085後可確認上方並無殘詞，筆者加綴上（D）4.0.0250後也可確認其下方斷
無殘詞，根據目前所見之內容來看，無法確知此條卜辭之涵義。

（三）【（Ａ）合 23976（甲 2587）＋（Ｂ）合補 8408（甲 2738）】（圖 3）

　　

圖3

釋文：

(1)丙申卜，王。才（在）十月。
(2)丙申卜，王。
(3)丙申卜，王。
(4)□□卜，王。

說明： 此兩版甲骨均是史語所第三次挖掘所出，辭例與折痕皆合，驗之實物亦可密合。本版字體
為出組二類，內容則為卜王卜辭，目前所見卜王卜辭多見於出組二類。蔡依靜之碩論對卜

王卜辭進行全面考察，將「卜王卜辭」的內容分為祭祀類、氣象類、田獵類、軍事類、出

入類及制度類。9此處因無與其他辭例同版，故無法判斷屬於何種卜王卜辭。

9  蔡依靜，《出組卜王卜辭的整理與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
頁 9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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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Ａ）合 191（甲 3067 ＋甲 3071 ＋ 4.0.0145）＋（Ｂ）4.0.0220】（圖 4）

　　

圖4

釋文：

(1) □辰卜，疋 隻（獲） 羌。二

3 
 

的第三卜。 
 
（二）、【（Ａ）甲 3060＋（Ｂ）甲 3065＋（Ｃ）4.0.0085＋（Ｄ）4.0.0250】（圖
二） 

 
圖二（縮圖 50%） 
釋文： 
(1) 貞：王匚旨行 。二三七八 
(2) 二 。二六 
(3) 二 。二三 
 
說明：（Ａ）＋（Ｂ）最早於見於《殷合》64組，林宏明加綴上（C），收錄於《醉
古集》331組，（D）為筆者所加綴，折痕密合，（Ｂ）片下端有「告」字上端殘
文，剛好可與（D）片相接，驗之實物亦合。（Ａ）＋（Ｂ）版收為《合》5412，
但《合集》所收圖版有誤，所錄綴合甲骨左右顛倒，8本文下章討論《甲編》誤

綴時會再論及。此條卜辭內容奇特，林宏明加綴（C）4.0.0085後可確認上方並
無殘詞，筆者加綴上（D）4.0.0250後也可確認其下方斷無殘詞，根據目前所見
之內容來看，無法確知此條卜辭之涵義。 
 
（三）、【（Ａ）合 23976（甲 2587）＋（Ｂ）合補 8408（甲 2738）】（圖三） 

                                                                                                                                            
〈說殷卜辭「 」的一種用法〉，《語文迴旋圈-101年度臺灣南區大學中文系語言文字專業聯合學術研
討會會後論文集》（臺南：成功大學，2012），頁 73-101。 

8林宏明，《醉古集》(臺北：萬卷樓，2011)，頁 183。 

。一二三

(2) □辰卜，疋 隻（獲）  （圍）羌。二

3 
 

的第三卜。 
 
（二）、【（Ａ）甲 3060＋（Ｂ）甲 3065＋（Ｃ）4.0.0085＋（Ｄ）4.0.0250】（圖
二） 

 
圖二（縮圖 50%） 
釋文： 
(1) 貞：王匚旨行 。二三七八 
(2) 二 。二六 
(3) 二 。二三 
 
說明：（Ａ）＋（Ｂ）最早於見於《殷合》64組，林宏明加綴上（C），收錄於《醉
古集》331組，（D）為筆者所加綴，折痕密合，（Ｂ）片下端有「告」字上端殘
文，剛好可與（D）片相接，驗之實物亦合。（Ａ）＋（Ｂ）版收為《合》5412，
但《合集》所收圖版有誤，所錄綴合甲骨左右顛倒，8本文下章討論《甲編》誤

綴時會再論及。此條卜辭內容奇特，林宏明加綴（C）4.0.0085後可確認上方並
無殘詞，筆者加綴上（D）4.0.0250後也可確認其下方斷無殘詞，根據目前所見
之內容來看，無法確知此條卜辭之涵義。 
 
（三）、【（Ａ）合 23976（甲 2587）＋（Ｂ）合補 8408（甲 2738）】（圖三） 

                                                                                                                                            
〈說殷卜辭「 」的一種用法〉，《語文迴旋圈-101年度臺灣南區大學中文系語言文字專業聯合學術研
討會會後論文集》（臺南：成功大學，2012），頁 73-101。 

8林宏明，《醉古集》(臺北：萬卷樓，2011)，頁 183。 

。一二三
(3) 其 。

(4) 十月。

說明： 《甲》3067＋《甲》3071最早為《殷合》65所綴，《甲釋》170加綴上4.0.0145，收為
《合》191，筆者加綴（B）4.0.0220，補完「辰」、「隻」二字，驗之實物可綴。「

5 
 

 圖四（縮圖 50%） 
 
釋文： 
(1) □辰卜，疋 隻（獲） 羌。二 。一二三 
(2) □辰卜，疋 隻（獲） （圍）羌。二 。一二三 
(3) 其 。 
(4) 十月。 
 
說明：《甲》3067＋《甲》3071最早為《殷合》65所綴，《甲釋》170加綴上 4.0.0145，
收為《合》191，筆者加綴（Ｂ）4.0.0220，補完「辰」、「隻」二字，驗之實物可
綴。「 」象腿形，從李孝定釋為「疋」，10在這裡當人名，「隻羌」指補獲羌人，

相關記錄在卜辭中出現甚眾，本版殘斷處尚有天干未明，無法判斷其旁是否有其

餘殘辭，依甲骨辭例來看，「某隻羌」卜辭多有，但亦有「某其 隻羌」、「某不

其隻羌」，及「隻五羌」（合 164）等辭例，故本版(1)、(2)殘斷處以「 」表示。

「 」舊多視與「 （正）」同，嚴一萍將其釋為「圍」，11唐建垣從之，並舉卜

辭中「正」與「 」其後是否可接上介詞「于」為證。12卜辭中殷商討伐方國時

用「 （正）」，方國襲擊殷商則多使用「 （圍）」。卜辭「隻 羌」尚有數例，

應是卜問是否能擄獲襲來之羌人。 
 
（五）、【（Ａ）合 9607正（甲 3001＋甲 3118＋歷拓 5885）＋（Ｂ）4.0.0256】（圖
五） 

 

圖五（縮圖 50%） 
 
釋文： 
(1) 辛丑□□貞：帚（婦） 田萑。二 
(2) 貞：帚（婦） 田不其萑。一 
(3) 一二 
                                                 
10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頁 640。 
11嚴一萍，〈釋 〉，《中國文字》第 15冊，1965年，頁 1757-1814。 
12唐建垣，〈從「于」字用法證甲骨文 之不同〉，《中國文字》第 28冊，1968年，頁 3231-3244。 

」

象腿形，從李孝定釋為「疋」，10在這裡當人名，「隻羌」指補獲羌人，相關記錄在卜辭

中出現甚眾，本版殘斷處尚有天干未明，無法判斷其旁是否有其餘殘辭，依甲骨辭例來

看，「某隻羌」卜辭多有，但亦有「某其□隻羌」、「某不其隻羌」，及「隻五羌」（合

164）等辭例，故本版(1)、(2)殘斷處以「 」表示。「 」舊多視與「

5 
 

 圖四（縮圖 50%） 
 
釋文： 
(1) □辰卜，疋 隻（獲） 羌。二 。一二三 
(2) □辰卜，疋 隻（獲） （圍）羌。二 。一二三 
(3) 其 。 
(4) 十月。 
 
說明：《甲》3067＋《甲》3071最早為《殷合》65所綴，《甲釋》170加綴上 4.0.0145，
收為《合》191，筆者加綴（Ｂ）4.0.0220，補完「辰」、「隻」二字，驗之實物可
綴。「 」象腿形，從李孝定釋為「疋」，10在這裡當人名，「隻羌」指補獲羌人，

相關記錄在卜辭中出現甚眾，本版殘斷處尚有天干未明，無法判斷其旁是否有其

餘殘辭，依甲骨辭例來看，「某隻羌」卜辭多有，但亦有「某其 隻羌」、「某不

其隻羌」，及「隻五羌」（合 164）等辭例，故本版(1)、(2)殘斷處以「 」表示。

「 」舊多視與「 （正）」同，嚴一萍將其釋為「圍」，11唐建垣從之，並舉卜

辭中「正」與「 」其後是否可接上介詞「于」為證。12卜辭中殷商討伐方國時

用「 （正）」，方國襲擊殷商則多使用「 （圍）」。卜辭「隻 羌」尚有數例，

應是卜問是否能擄獲襲來之羌人。 
 
（五）、【（Ａ）合 9607正（甲 3001＋甲 3118＋歷拓 5885）＋（Ｂ）4.0.0256】（圖
五） 

 

圖五（縮圖 50%） 
 
釋文： 
(1) 辛丑□□貞：帚（婦） 田萑。二 
(2) 貞：帚（婦） 田不其萑。一 
(3) 一二 
                                                 
10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頁 640。 
11嚴一萍，〈釋 〉，《中國文字》第 15冊，1965年，頁 1757-1814。 
12唐建垣，〈從「于」字用法證甲骨文 之不同〉，《中國文字》第 28冊，1968年，頁 3231-3244。 

（正）」同，嚴一
萍將其釋為「圍」，11唐建垣從之，並舉卜辭中「正」與「 」其後是否可接上介詞「于」

為證。12卜辭中殷商討伐方國時用「

5 
 

 圖四（縮圖 50%） 
 
釋文： 
(1) □辰卜，疋 隻（獲） 羌。二 。一二三 
(2) □辰卜，疋 隻（獲） （圍）羌。二 。一二三 
(3) 其 。 
(4) 十月。 
 
說明：《甲》3067＋《甲》3071最早為《殷合》65所綴，《甲釋》170加綴上 4.0.0145，
收為《合》191，筆者加綴（Ｂ）4.0.0220，補完「辰」、「隻」二字，驗之實物可
綴。「 」象腿形，從李孝定釋為「疋」，10在這裡當人名，「隻羌」指補獲羌人，

相關記錄在卜辭中出現甚眾，本版殘斷處尚有天干未明，無法判斷其旁是否有其

餘殘辭，依甲骨辭例來看，「某隻羌」卜辭多有，但亦有「某其 隻羌」、「某不

其隻羌」，及「隻五羌」（合 164）等辭例，故本版(1)、(2)殘斷處以「 」表示。

「 」舊多視與「 （正）」同，嚴一萍將其釋為「圍」，11唐建垣從之，並舉卜

辭中「正」與「 」其後是否可接上介詞「于」為證。12卜辭中殷商討伐方國時

用「 （正）」，方國襲擊殷商則多使用「 （圍）」。卜辭「隻 羌」尚有數例，

應是卜問是否能擄獲襲來之羌人。 
 
（五）、【（Ａ）合 9607正（甲 3001＋甲 3118＋歷拓 5885）＋（Ｂ）4.0.0256】（圖
五） 

 

圖五（縮圖 50%） 
 
釋文： 
(1) 辛丑□□貞：帚（婦） 田萑。二 
(2) 貞：帚（婦） 田不其萑。一 
(3) 一二 
                                                 
10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頁 640。 
11嚴一萍，〈釋 〉，《中國文字》第 15冊，1965年，頁 1757-1814。 
12唐建垣，〈從「于」字用法證甲骨文 之不同〉，《中國文字》第 28冊，1968年，頁 3231-3244。 

（正）」，方國襲擊殷商則多使用「 （圍）」。卜
辭「隻 羌」尚有數例，應是卜問是否能擄獲襲來之羌人。

10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頁 640。
11  嚴一萍，〈釋

5 
 

 圖四（縮圖 50%） 
 
釋文： 
(1) □辰卜，疋 隻（獲） 羌。二 。一二三 
(2) □辰卜，疋 隻（獲） （圍）羌。二 。一二三 
(3) 其 。 
(4) 十月。 
 
說明：《甲》3067＋《甲》3071最早為《殷合》65所綴，《甲釋》170加綴上 4.0.0145，
收為《合》191，筆者加綴（Ｂ）4.0.0220，補完「辰」、「隻」二字，驗之實物可
綴。「 」象腿形，從李孝定釋為「疋」，10在這裡當人名，「隻羌」指補獲羌人，

相關記錄在卜辭中出現甚眾，本版殘斷處尚有天干未明，無法判斷其旁是否有其

餘殘辭，依甲骨辭例來看，「某隻羌」卜辭多有，但亦有「某其 隻羌」、「某不

其隻羌」，及「隻五羌」（合 164）等辭例，故本版(1)、(2)殘斷處以「 」表示。

「 」舊多視與「 （正）」同，嚴一萍將其釋為「圍」，11唐建垣從之，並舉卜

辭中「正」與「 」其後是否可接上介詞「于」為證。12卜辭中殷商討伐方國時

用「 （正）」，方國襲擊殷商則多使用「 （圍）」。卜辭「隻 羌」尚有數例，

應是卜問是否能擄獲襲來之羌人。 
 
（五）、【（Ａ）合 9607正（甲 3001＋甲 3118＋歷拓 5885）＋（Ｂ）4.0.0256】（圖
五） 

 

圖五（縮圖 50%） 
 
釋文： 
(1) 辛丑□□貞：帚（婦） 田萑。二 
(2) 貞：帚（婦） 田不其萑。一 
(3) 一二 
                                                 
10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頁 640。 
11嚴一萍，〈釋 〉，《中國文字》第 15冊，1965年，頁 1757-1814。 
12唐建垣，〈從「于」字用法證甲骨文 之不同〉，《中國文字》第 28冊，1968年，頁 3231-3244。 

〉，《中國文字》，第 15冊（1965年 3月），頁 1757-1806。
12  唐建垣，〈從「于」字用法證甲骨文

5 
 

 圖四（縮圖 50%） 
 
釋文： 
(1) □辰卜，疋 隻（獲） 羌。二 。一二三 
(2) □辰卜，疋 隻（獲） （圍）羌。二 。一二三 
(3) 其 。 
(4) 十月。 
 
說明：《甲》3067＋《甲》3071最早為《殷合》65所綴，《甲釋》170加綴上 4.0.0145，
收為《合》191，筆者加綴（Ｂ）4.0.0220，補完「辰」、「隻」二字，驗之實物可
綴。「 」象腿形，從李孝定釋為「疋」，10在這裡當人名，「隻羌」指補獲羌人，

相關記錄在卜辭中出現甚眾，本版殘斷處尚有天干未明，無法判斷其旁是否有其

餘殘辭，依甲骨辭例來看，「某隻羌」卜辭多有，但亦有「某其 隻羌」、「某不

其隻羌」，及「隻五羌」（合 164）等辭例，故本版(1)、(2)殘斷處以「 」表示。

「 」舊多視與「 （正）」同，嚴一萍將其釋為「圍」，11唐建垣從之，並舉卜

辭中「正」與「 」其後是否可接上介詞「于」為證。12卜辭中殷商討伐方國時

用「 （正）」，方國襲擊殷商則多使用「 （圍）」。卜辭「隻 羌」尚有數例，

應是卜問是否能擄獲襲來之羌人。 
 
（五）、【（Ａ）合 9607正（甲 3001＋甲 3118＋歷拓 5885）＋（Ｂ）4.0.0256】（圖
五） 

 

圖五（縮圖 50%） 
 
釋文： 
(1) 辛丑□□貞：帚（婦） 田萑。二 
(2) 貞：帚（婦） 田不其萑。一 
(3) 一二 
                                                 
10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頁 640。 
11嚴一萍，〈釋 〉，《中國文字》第 15冊，1965年，頁 1757-1814。 
12唐建垣，〈從「于」字用法證甲骨文 之不同〉，《中國文字》第 28冊，1968年，頁 3231-3244。 之不同〉，《中國文字》，第 28冊（1968年 6月），頁

3231-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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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Ａ）合 9607 正（甲 3001 ＋甲 3118 ＋歷拓 5885）＋（Ｂ）4.0.0256】（圖 5）

　

圖5

釋文：

(1)辛丑□□貞：帚（婦）妌田萑。二

(2)貞：帚（婦）妌田不其萑。一

(3)一二
(4)小

3 
 

的第三卜。 
 
（二）、【（Ａ）甲 3060＋（Ｂ）甲 3065＋（Ｃ）4.0.0085＋（Ｄ）4.0.0250】（圖
二） 

 
圖二（縮圖 50%） 
釋文： 
(1) 貞：王匚旨行 。二三七八 
(2) 二 。二六 
(3) 二 。二三 
 
說明：（Ａ）＋（Ｂ）最早於見於《殷合》64組，林宏明加綴上（C），收錄於《醉
古集》331組，（D）為筆者所加綴，折痕密合，（Ｂ）片下端有「告」字上端殘
文，剛好可與（D）片相接，驗之實物亦合。（Ａ）＋（Ｂ）版收為《合》5412，
但《合集》所收圖版有誤，所錄綴合甲骨左右顛倒，8本文下章討論《甲編》誤

綴時會再論及。此條卜辭內容奇特，林宏明加綴（C）4.0.0085後可確認上方並
無殘詞，筆者加綴上（D）4.0.0250後也可確認其下方斷無殘詞，根據目前所見
之內容來看，無法確知此條卜辭之涵義。 
 
（三）、【（Ａ）合 23976（甲 2587）＋（Ｂ）合補 8408（甲 2738）】（圖三） 

                                                                                                                                            
〈說殷卜辭「 」的一種用法〉，《語文迴旋圈-101年度臺灣南區大學中文系語言文字專業聯合學術研
討會會後論文集》（臺南：成功大學，2012），頁 73-101。 

8林宏明，《醉古集》(臺北：萬卷樓，2011)，頁 183。 

。一二三

說明： （A）片（甲3001＋甲3118）為《殷合》56組，《合》9607收錄時加綴上《歷拓》5885，
今筆者加綴（Ｂ）4.0.0256，補完干支「辛丑」，驗之實物可綴。此片甲骨是帚（婦） 
之田會不會「萑」，陳夢家以為「萑」字為穫，解為收穫之意，13然卜辭中論及作物及

「萑」，總是將「萑」字放在後面，與解為獲字的「隻鹿」、「隻虎」等文法不同。筆

者以為此處之「萑」字指得是田間雜草，是為《詩經》「八月萑葦」、《周易》「為萑

葦」、《呂氏春秋‧任地》中「子能使雚夷毋淫乎？」之「萑葦」、「雚夷」，14〈任

地〉是與農事相關之篇章，后稷提出十個與農事有關之議題，其中便有處理田間雜草之

事。古書中「萑」為名詞，古漢語名動相因，於此用為動詞，本條卜辭乃是卜問婦妌之田

是否滋生雜草。

二、《甲編》誤綴簡論

（一）甲骨誤綴緣由

甲骨埋藏地下三千年，收藏時的情況不盡相同，有些被妥善安置，有些則被隨

意扔入坑中，即使是在商代，被棄置之甲骨也未必完整如一。董作賓透過史語所多

13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頁 535。
14  詳細論證請見拙著，《商代農業卜辭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2007），頁 111-115。



故宮學術季刊　第三十卷第四期252

次挖掘的經驗，推論當時甲骨存放之情形：

1.  甲骨文字在地下的情形，一部份是有意的儲藏，所以有許多是排列成

層，有許多是聚積在一個地窖之內，他們的時期每每前後銜接。

2.  有些是當時就丟棄了的，隨時把甲骨改作別的器物，以致鋸去了文字的

半邊。

3. 有些是當時卜用過了，如同廢紙，初學的人，便拿來練習書契。

4.  一部份被後來（或當在殷代亡國的時後）擾亂了，羼雜堆積於糞土垃圾

之中。15

甲骨在土中又受到地層的擠壓、水份的侵襲、微生物的分解等影響，受到程度不一

的破壞。出土之後，古董商人不斷炒作價格，更吸引當地村民大量盜挖甲骨，這類

私掘的舉動，更進一步損害甲骨的完整性，而挖掘出的甲骨在不同收藏家之間的交

流運送中，也可能再度斷裂。16種種因素之下，造成甲骨分散不全的情況，因而產

生綴合甲骨的需求。

甲骨綴合是嘗試將分散的甲骨復原為原貌的研究，綴合雖猶如甲骨的「再發

掘」可提供學者新的研究材料，但也如屈萬里所言，若綴合錯誤，即有「偽造史料

的危險」，本節即是探討關於《甲編》的誤綴甲骨。會造成誤綴的情形很多，林雅

婷的碩士論文《甲骨綴合研究》認為主要可分為研究條件的限制與研究能力的不

足這兩大方面，並細分為七個原因：「甲骨實物取用匪易、甲骨材料公布的不夠全

面、甲骨學學術研究的開發與累積不足、對甲骨著錄的認識度不足、對甲骨形態的

敏感度不足、驗證甲骨綴合時科學性不足、對甲骨學的研究成果運用不力。」17甲骨

誤綴的情況再所難免，即使熟悉甲骨的學者也可能失誤，但要如何判斷誤綴，亦不

是容易之事。

學者很早便意識到甲骨綴合可能出現誤綴的情形，屈萬里在《甲釋》自序中

即指出《殷虛文字綴合》中關於《甲編》的十一版誤綴。嚴一萍編撰《甲骨綴合

新編》時特立一卷〈甲骨綴合訂譌〉，收錄九十八版誤綴，並說明誤綴的原因及依

15  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董作賓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頁 42-43。

16  這種因收藏家之間轉賣導致甲骨殘斷的例子，可參見蔡哲茂，〈《甲骨綴合集》73、38組補
正〉，《先秦史研究室》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401.html（檢索日期：2011年 6月
30日）。蔡哲茂，〈《甲骨綴合集》12、157補正〉，《先秦史研究室》http://www.xianqin.org/blog/
archives/2444.html（檢索日期：2011年 9月 6日）。

17  林雅婷，《甲骨綴合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頁 1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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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他也曾在其《甲骨學》第三章「辨偽與綴合」撰寫「辨綴合之偽」，以辨析前

人綴合之正確與否。

（二）《合集》、《合補》所收綴合與誤綴

《合集》本身已對甲骨綴合及誤綴做簡單的整理與判斷，胡厚宣在《甲骨文合

集》之序提到：

已著錄甲骨，有彼此本為一片之折，可以相互拼合者。這項工作，前人已

經做了不少，王國維、郭沫若、董作賓諸前輩之外，近期中外學者還有很

多。撰為專書的，像《甲骨叕存》、《甲骨綴合編》、《殷虛文字綴合》、《殷

虛文字丙編》、《甲骨綴合新編》、《甲骨綴合新編補》等，不一而足。我們

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在這一方面，也做了相當多的細緻工作，總計拼合

不下 2000餘版。單《殷虛文字》甲乙丙編，就拼合了一千版以上。18

《合集》出版前已有許多甲骨綴合專書出版，而從《甲骨文合集材料來源表》之說

明，可見其整理先賢綴合之成果，對某些被指出之誤綴或可疑綴合，《合集》並未

收錄。早期對於甲骨的認識不夠完整，導致誤綴較多，經過《合集》去蕪存菁，還

原不少甲骨本來之面目，對使用者來說是很有幫助的。雖《合集》對綴合已有所整

理，但仍存在收錄前人誤綴及自行誤綴的問題，此點也已被學者指出。19

由於大型甲骨專書《合集》仍有些不夠完善，北京語文出版社又接續出版了

《甲骨文合集補編》。《合補》是為補《合集》之不足，李學勤曾做如下肯定：

《甲骨文合集補編》是就《甲骨文合集》未收或漏列的材料，搜集整理，

包括近年新發現的重要甲骨和大量從未公布的內容，共 13450片（第一次

著錄的達近 7000片），同時吸收中外學者有關綴合和整理的新成果。20

《合補》是為補《合集》之疏失而出版，但關於綴合部分的整理，仍有些不完整，

蔡哲茂先生便指出《合補》漏收綴合、收錄誤綴的幾個例子。21

18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
19  此類書評甚多，可參見白玉崢，〈簡論甲骨文合集〉，《中國文字》，新 14期（1991年 5月），頁

175-231。蔡哲茂，〈論《甲骨文合集》的誤綴〉，《第一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術研討會》（臺
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1年 11月 16日、17日）。謝濟，〈對綴合《甲骨文合集》
的質疑〉，《殷都學刊》，2001年第 2期（2001年），頁 6-11。

20  〈李學勤教授推薦意見〉，彭邦炯、謝濟、馬季凡編，《甲骨文合集補編》（北京：語文出版社，
1999）。

21  蔡哲茂，〈讀《甲骨文合集補編》，（一）—（四）〉分載《大陸雜誌》，103卷 4期（2001年 10
月），頁 12-32、《大陸雜誌》，103卷 5期（2001年 11月），頁 23-38；《大陸雜誌》，103卷 6期
（2001年 12月），頁 27-48；《大陸雜誌》，104卷 1期（2002年 11月），頁 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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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集》、《合補》雖白璧微瑕，但瑕不掩瑜，已輯錄大部分重要甲骨，是研究

甲骨者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關於《合集》、《合補》書中之誤綴，上文注解已略引

相關文章，除此之外，蔡哲茂先生之《甲骨綴合續集》中有「《甲骨文合集》誤綴

號碼表」、「《甲骨文合集補編》誤綴號碼表」兩表可供索詢，22林雅婷碩論《甲骨綴

合研究》第五章「甲骨綴合中的誤綴」及文末綴合表中也指出不少誤綴。23不過對

於《合集》、《合補》收錄《甲編》誤綴甲骨之情況，尚有可增補上列材料之處。為

避免使用誤綴而產生之問題，因此發此文論之，以供學界參考。

（三）關於《甲編》之誤綴

本文之所以選擇討論《甲編》中之誤綴，是因筆者這兩年在史語所從事史語所

一到九次挖掘甲骨之整理，得以親見實物，故能實際檢驗相關綴合的正確性。《甲

編》材料自公佈之以來，相關綴合數量極多，《合集》、《合補》已篩選過一次，故

本文所要討論之誤綴，以《合集》、《合補》所收錄之誤綴，及兩書出版之後，學者

所綴之新綴合為主。《甲編》之相關誤綴，本文將其製表說明，24請參閱表一。

表一 2526

組號25 合集、合補 綴合情形26 舊著錄情況 誤綴理由

01◎ 合538 合538【甲332(甲)—甲303(乙)】 遙綴可疑

02 合5412 合5412正(甲3060+甲3065) 殷合064=甲釋168 綴合位置錯誤

03 合5711 合5711(甲3473+甲3523) 覆劾實物不合

04※ 合12237 合12237【甲3435(甲)—甲3460(乙)】 綴新067(實綴) 合集應改為實綴

05※ 合13179 合13179【甲257(甲)—甲212(乙)】 綴新024(實綴) 合集應改為實綴

06 合14370
合14370【甲1157(甲)—甲3461(合補
4095)(乙)—甲1148(丙)—(甲1110+甲
1117+甲1132+甲1147+甲1152)(丁)】

甲釋 0 5 4 =綴新
186=(丁)、合集遙
綴甲、乙、丙

遙綴誤

22  蔡哲茂，《甲骨綴合續集》，頁 131-140。
23  林雅婷，《甲骨綴合研究》。
24  表中著錄書之代號請見於文末表二。表一收錄誤綴順序依《合集》、《合補》收錄號為序。
25  《甲骨綴合續集》指出十二組關於《甲編》之誤綴，分別為第 1、8、9、10、11、13、15、16、

17、18、19、20組，《甲骨綴合研究》在《甲骨綴合續集》的基礎上再指出三組誤綴：第 4、
5、22組。本表組號處◎表示已被《甲骨綴合續集》、《甲骨綴合研究》指出，※表示僅被《甲
骨綴合研究》收入。

26  ＋號表示綴合，－號表示遙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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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組號25 合集、合補 綴合情形26 舊著錄情況 誤綴理由

07 合17872 合17872(甲3443+甲3505) 覆劾實物不合

08◎ 合20173 合20173(甲215+甲229)
殷合 3 2 8 =甲釋
010=綴新080

背甲腹甲相綴

09◎ 合20350 合20350(甲2988+甲3094) 覆劾實物不合

10◎ 合20354 合20354(甲2904) 甲編本身誤綴

11◎ 合21291 合21291(甲2315+甲2374) 綴374=殷合342 覆劾實物不合

12 合27321
合27321【甲2484+甲2486+甲2502+甲
2637(合補1568)】

殷合 0 4 1 =甲釋
110、綴新118(+
甲2486+甲2637)

殷合、甲釋正

確，綴新誤綴

13◎ 合28492 合28492(甲1273+甲1335) 覆劾實物不合

14 合34112 合34112(甲239+甲267) 覆劾實物不合

15◎ 合補8384
合補8384【合23861 (甲2900)─合
24339 (文180)+ 合24661 (文116)】

殷 合 3 4 5 ( 甲
2900－文180)、
綴新104(+文116)

折痕不合，卜字

方向相反可疑

16◎ 合補8714
合補8714甲乙【合27075 (甲2805)－
合30473 (甲2580)】

綴新075 遙綴可疑

17◎ 合補8984
合補8984甲乙【合29055(甲837)－合
29042(甲893)】

綴新072 遙綴可疑

18◎ 合補9297
合補9297甲乙【甲1635(合28390)－甲
2026(合29389)】

綴新074 遙綴可疑

19◎ 合補9384
合補9384【甲664(合29816)+甲867(合
29685)】

綴新030 覆劾實物不合

20◎ 合補9442
合補9442甲乙【合29878(甲725)－合
29877(甲610)】

綴新073
遙綴可疑

21 合補10598
合補10598【合33433 (甲659)+合
33869(甲500)】

綴新028 覆劾實物不合

22※ 合補10755
合補10755【合補10763(甲518)+合
35125(甲517)】

彙編390(曾毅公)
綴新162片號相
同卻位置有誤

23
合33334(京人2368)+合32212(甲690) +
合33224(甲591)

周忠兵(合33334+
合323212)、蔡哲
茂(+合33224)27

合33224為誤綴

27  周忠兵，〈歷組卜辭新綴三十例〉，《古文字研究》，26輯（2006年 11月），頁 125-128。蔡哲
茂，〈甲骨新綴十則〉，《古文字研究》，26輯，頁 11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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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930

組號25 合集、合補 綴合情形26 舊著錄情況 誤綴理由

24
合29813正反(甲2635、甲2636)+合補
9997(甲2883+甲2662)

林勝祥28 覆劾實物不合

25 合41443(日匯251)+合補8773(甲1449) 莫伯峰29 龜甲位置有誤

26
合6070正(粹1079甲，善6008正)+合
8974(甲2916)

張宇衛30
一片反面有字，

無法與另一版相

綴

本文共列舉誤綴二十六例，其中數例已被《甲骨綴合續集》、《甲骨綴合研究》

指出，故本文簡論之，其餘未被二書提及事例，則於下文配圖說明。誤綴例中有八

例與遙綴有關，（4）、（5）組於《合集》中均是遙綴，但實際上在嚴一萍《甲骨綴

合新編》書中已將其實綴，且驗之實物全是正確的，《合集》收錄時卻是以遙綴形

式，應當修正。而（1）、（6）、（16）、（17）、（18）、（20）等都是遙綴，遙綴的不確

定性較大，僅憑字體或相同文例，就斷定兩版或數版破碎甲骨是同版關係，恐怕有

其危險性。早期有些研究者無法見到甲骨實物，會將字體相似、辭例相關的碎甲放

在一起，若看似可綴，但拓本折痕無法密合，就透過遙綴將之綴合，這也是早期綴

合著錄中遙綴較多的原因。隨卜辭研究越來越深入，瞭解到同文例及成套卜辭都能

讓不同版甲骨出現刻有相同字體、事類的情況，因此現今對於遙綴的判斷也較以往

謹慎小心。

越是距離遙遠的遙綴，也越該慎重看待，（1）就有這樣的問題，甲、乙兩片

無接點，且由《合》538諸多同文例來看，也未必能說明這兩片甲骨是同一版。同

樣的（16）、（17）、（18）也是類似的情況，判斷時必須小心。（16）例為《合補》

8714甲乙【《合》27075（《甲》2805）─《合》30473（《甲》2580）】，近年蔡哲茂

先生在《合》27075（《甲》2805）已實綴上《甲》2707， 31由《甲》2707來看《合》

30473，可發現辭例位置有偏差，從行款上下位置來看無法直接對應，若真的為同

版，中間必定還缺漏一段不短之甲骨，但從斷裂位置來看，此遙綴之正確性可能

28  林勝祥，〈殷墟文字甲編綴合二十六例〉，《第七屆中國訓詁學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
政治大學中文系，2005年 5月 28日），頁 9。

29  莫伯峰，〈甲骨拼合第一○七～一○九則〉，《甲骨拼合續集》第 411則，（北京：學苑出版社，
2011），頁 373。

30  張宇衛，〈甲骨綴合一則─附校重一則〉，《先秦史研究室》http://www.xianqin.org/blog/
archives/2472.html（檢索日期：2011年 10月 20日）。

31  蔡哲茂，〈甲骨新綴二十七則〉，《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6期（2006年 10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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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還需要保留。（17）例的「于某亡 」辭例，在現今所見卜辭中數量相當多，更

難以遽定此兩版之間的關係。（18）例所遙綴部分相距太遠，一是龜右下甲一是龜

左上甲，同版關係恐怕也需存疑。（20）例是卜雨卜辭，雖字體相同，且同是史語

所第二次挖掘所出土，但仍難說遙綴就一定可靠，如下舉第（23）例即是例證，

雖《合》32212（《甲》690）、《合》33224（《甲》591）同為史語所第二次挖掘甲

骨，且字體、所卜事類都相同，但仍不是同一片甲骨，若不是周忠兵綴上《合》

33334，則另兩片《合》32212（《甲》690）、《合》33224（《甲》591）也有可能被

視為遙綴。並不是所有的遙綴都是可疑的，只是在條件不足的情況下，對待遙綴還

是保留些較為恰當。

前文提到，造成甲骨破損的原因很多，有時即使可綴，也可能因破損而看似

不合。是因出土前後，甲骨受到磨損，導致斷裂面再次受損，讓有些正確的綴合看

起來不是那麼密合無間，如《醉古集》329組「《合》33313（《甲》712）＋《合》

33305（《甲》785）」即是這樣例子。但這樣的想法有時也會導致誤綴，如下所引

（23）例，周忠兵所綴「《合》33334＋《合》32212」，32蔡哲茂先生加綴上《合》

33224，認為《合》33334與《合》33224同是史語所第二次挖掘出土之甲骨，字

體、事類都相同，雖拓片無法密合，但很可能是一版之折，因而將三片甲骨綴合在

一起：33

（23）【合 33334（京人 2368）＋合 32212（甲 690）＋合 33224（甲 592）】圖 6 34

實際上此片綴合是有問題的，周忠兵所綴《合》33334＋《合》32212折痕、

辭例都密合，是沒有問題的，有問題的反而是同出於第二次挖掘的《合》32212

（《甲》690）與《合》33224（《甲》592），雖然這兩片字體、事類都相同，但若從

反面來看，可發現鑽鑿方向相反，是不可能綴合在一起的。35又如同（15）例：

32  周忠兵，〈歷組卜辭新綴三十例〉，《古文字研究》，26輯，頁 125-128。
33  蔡哲茂，〈甲骨新綴十則〉第二則，《古文字研究》，26輯，頁 118-124。
34  為求論述之便，誤綴圖版直接附於文中，其比例亦有刪減，為求清晰度，某幾版採用較清楚之
著錄。

35  此片甲骨之誤乃是蔡哲茂先生後來驗證甲骨親告之。



故宮學術季刊　第三十卷第四期258

圖6

（15）合補 8384【合 23861（甲 2900）－合 24339（文 180）＋合 24661（文 116）】（圖 7）

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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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片最早為《殷合》345組所綴（甲 2900－文 180），《綴新》104組加上

《合》24661（《文》116），雖遙綴較不可靠，但《殷合》的遙綴從辭例、兆序及位

置上有其道理，而《綴新》加綴《合》24661之「卜」字與另兩片相反，代表鑽鑿

可能是相反的。目前所見卜王卜辭之「卜」字，同片之間絕大多數「卜」字朝相同

方向，且《合》24661與《合》24339的折痕也不能完全密合。因此《合補》8384

看似可綴，事實上恐怕是有問題的。

（6） 合 14370【甲 1157（甲）－甲 3461（合補 4095）（乙）－甲 1148（丙）－（甲

1110 ＋甲 1117 ＋甲 1132 ＋甲 1147 ＋甲 1152）（丁）】（圖 8）

圖8

《合》14370雖為遙綴，但未被《甲骨綴合續集》、《甲骨綴合研究》指出有誤。

此四片遙綴雖均出自《甲編》，但《甲》3461（《合》14370乙、《合補》4095）已被

林勝祥實綴【《合》15348（《甲》3400）+《合》15690（《甲》3402）+《合》4013

（《甲》3451）+（《合補》4095）《甲》3461+《合》13557（《甲》3542）】（收錄於

《甲骨綴合彙編》1004，以下簡稱《彙編》）（圖 9），其於甲骨所位之處與《合》

14370所擬也不同，亦揭示遙綴之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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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10）合 20354（甲 2904）（圖 10）

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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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片誤綴雖已被《甲骨綴合續集》指出，但由於其形式較為特別，故列此說

明之。《甲》2904由兩片甲骨組成，分別為 3.2.0875A、3.2.0875B，原出土號只有

3.2.0875，出土時可能兩片甲骨相距極近，故誤為是同一版之折，並將之直接綴合

收入《甲編》2904號，劉淵臨《卜用甲骨上攻冶技術的研究》於表格備註處已指出

其誤。36

（22）合補 10755【合補 10763（甲 518）＋合 35125（甲 517）】（圖 11）

圖11 圖12

此片原是《甲骨綴合編》389組（圖 12），乃是曾毅公所綴，《綴新》162組同

樣收入此兩片，但所綴位置不同，《合補》所錄即因襲《綴新》162組。這兩片卜辭

確實可綴，但《合補》所收位置有所誤差，正確綴合應如圖 12。

上述諸例除（6）、（23）未被《甲骨綴合續集》、《甲骨綴合研究》指出，其餘

（10）、（15）、（22）已被二書指出為誤綴，但由於有可補充之內容，故於本文提出說

明。其餘已被《甲骨綴合續集》、《甲骨綴合研究》指出誤綴原因，本文便不再多述。

以下配圖說明諸例亦是未收錄於二書之誤綴，（2）、（26）雖已被其他學者指出，但因

36  劉淵臨，《卜用甲骨上攻冶技術的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1984），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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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錄之書非是敘述誤綴之專篇，為求檢閱方便，亦放在此處介紹並註明出處。

（2）合 5412 正（甲 3060+ 甲 3065）（圖 13）

 

圖13 圖14

（2）例最早出於《殷合》64，《合》5412所收拓片有誤，《殷合》64、《甲釋》

169、《綴新》143所錄是正確的（圖 14），《合集》所收卻為左右顛倒之圖。37

（3）合 5711（甲 3473+ 甲 3523）（圖 15）

 

圖15

37  林宏明已指出此片位置錯誤，請參閱注 8。

“ ” ’　šūāī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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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為《合集》自綴，綴合依據可能是由兩拓片之盾紋位置，及兩者同出於史

語所第五次挖掘之故。但從上引拓片可見，兩拓片之間並未完全密合，所卜之事類

亦不相關，以實物驗之同樣未能契合，乃為誤綴。

（7）合 17872（甲 3443 ＋甲 3505）（圖 16）

圖16

（7）例此兩片甲骨是史語所第五次挖掘所出土，兩片甲骨之兆序形式看似相

關，且兩片甲骨上之字體均填朱，即便是從實物看來，也似乎是沒問題的，但兩片

甲骨之齒縫無法嵌合，已再三確認並非是磨損的關係。這兩片甲骨或有可能為同

版，但並不能以此種方式綴合。

（12）合 27321【甲 2484 ＋甲 2486 ＋甲 2502 ＋甲 2637（合補 1568）】（圖 17）

 

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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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例是由四片《甲編》甲骨綴合為一大版，《殷合》41與《甲釋》110將

《甲》2484及《甲》2502綴合在一起，而《綴新》118另加上《甲》2486與《甲》

2637。《綴新》118所加上之《甲》2637與原本《殷合》、《甲釋》中的《甲》2502

看似非常契合，辭例也有相通之處，從拓片上看不出不妥之處，故《甲骨綴合續

集》及《甲骨綴合研究》也未發現此版之異，但觀察實物，即可發現《綴新》所加

綴上之兩版，鑽鑿與《殷合》所綴此兩版是相反的，且厚薄並不相同，故為誤綴。

此外《綴新》所加綴上之《甲》2486與《甲》2637斷裂面並無法相接，彼此之間

也是不能綴合的。

（14）合 34112（甲 239 ＋甲 267）( 圖 18)

圖18

此兩片甲骨均為史語所第一次挖掘所出土，為《合集》編輯者所綴，兩片甲

骨分別位於左、右甲，中隔千里路，盾紋連貫，都是「某卯卜」的辭例，但是驗之

實物並不能如此相接，無法綴合，光是靠「某卯卜」的辭例而將兩片綴合，略嫌草

率。

（21）合補 10598【合 33433（甲 659）＋合 33869（甲 500）】（圖 19）

此片綴合出自《綴新》28，兩片甲骨皆是出自史語所第二次挖掘出土之甲骨，

內容都是卜雨之事，字體也類似，從拓片看來斷片似乎可綴，但驗之實物並不能綴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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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24）【合 29813 正反 ( 甲 2635、甲 2636)+ 合補 9997（甲 2883+ 甲 2662）】（圖 20）

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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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4）是林勝祥所綴，出自其〈《殷虛文字甲編》新綴二十六例〉第二十二

組，上下兩片均是習刻刻辭，《合》29813是干支表之習刻，上方應還有干支，並不

能接在《合補》9997之下，此片綴合是根據反面朱書之一筆殘畫拼合，但正面刻辭

並無法相合，故亦是誤綴之例。

（25）【合 41443（日匯 251）＋合補 8773（甲 1449）】（圖 21）

圖21

此片甲骨是莫伯峰所綴合，其說明為：「兩版都是何組一類字體，A版雖為摹

本，但通過摹本對邊緣凹凸的細致描繪，可以看到拼合后邊緣十分密合，而且辭例

正好通暢，再者序數辭也都為「一」，因此我們認為兩版可以拼合。」38但實際上，

《合補》8773為龜右甲部分，且正好沿千里路分斷，但由《合》41443摹本來看，

並非是沿千里路分斷之甲骨，從「丁酉」左旁的兆序「一」得知《合》41443左旁

應還有其餘卜辭，故此綴合是不正確的。39何組「今夕亡 」辭例數量眾多，且《合

補》8773「丙辰」、《合》41443「丁酉」相差時日較長，從這兩點考慮，此版綴合

也是有問題的。

38  莫伯峰，〈甲骨拼合第一○七～一○九則〉，《甲骨拼合續集》第 411則，頁 373。
39  筆者在網路同版面之評論處曾有說明此綴之誤，請參閱莫伯峰，〈甲骨拼合第一○七～一○九
則〉，《先秦史研究室》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287.html（檢索日期：2011年 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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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合 6070 正（粹 1079 甲，善 6008 正）+ 合 8974（甲 2916）】（圖 22）

圖22

這片甲骨為張宇衛所綴，張宇衛之後在別的文章中已註明此則綴合之誤。40 

《合》6070正反皆有字，但《合》8974（《甲》2916）此片甲骨背面無字，且《合》

6070正面右邊尚有多字殘文，但《合》8974相對應之處並無其餘刻字，從文例的

角度來看是十分不合理的，故此片同樣也屬誤綴之例。

結　　論

甲骨綴合是極為繁瑣且曠日費時的工作，但是對於甲骨學的研究，又有其重要

的意義，陳夢家在《甲骨綴合編》序中曾說過：

過去研究甲骨者，總是太努力於認識新字，太熱心於利用殘破卜辭，重構

古史與古代社會。我向來認為要利用甲骨，必須先整理它。整理的工作，

是瑣碎繁重，利人不利己的。但若不經過這種技術的手續，則研究本身是

40  張宇衛，〈甲骨綴合第五、六則〉，《先秦史研究室》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513.
html（檢索日期：2011年 1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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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從下手的。41

清楚揭示出綴合的重要，但錯誤的綴合，卻也可能造成偽造史料的危險。筆者以在

史語所擔任助理之機會，檢視史語所一到九次挖掘甲骨，綴合五組新綴合，並重新

整理、校定《甲編》甲骨的綴合情形，指出數組前人未指出之誤綴。文後附上《甲

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補編》之外，學者所作有關《甲編》之正確新綴表（表

二、表三），以供學者參考使用。

41  陳夢家序，引自曾毅公，《甲骨綴合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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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甲編》綴合表42

表二　書目簡稱

全名 簡稱 全名 簡稱 全名 簡稱

《殷曆譜》 《曆》 《甲骨綴合編》 《綴》 《殷虛文字綴合》 《殷合》

《殷虛文字甲編考釋》 《甲釋》 《甲骨綴合新編》 《綴新》 《甲骨文合集》 《合集》

《甲骨文合集補編》 《合補》 《甲骨綴合集》 《綴集》 《甲骨綴合續集》 《綴續》

《甲骨拼合集》 《拼合》 《醉古集》 《醉古》 《甲骨綴合彙編》 《彙編》

《甲骨拼合續集》 《拼續》

表三

甲編

編號
合集、合補 綴合情況 綴合出處相關

70 合38813 合38813(甲70)+合38791(粹1407、善9460) 蔣玉斌

190 甲釋4（甲190+1.0.0408）+合20653（京
人3118）

甲釋4、蔣玉斌(+20653)

191 合33311 甲釋13(甲246+甲255)+合33311(甲191) 甲釋13、蔣玉斌(+合33311)

202 甲202+甲205 殷合327=甲釋006=綴新078=
彙編419

205 甲202+甲205 略

208 合補1265 合補1265(甲208)+甲217+合補1266(甲233) 綴新023=彙編531

211 合2 2 3 7 0、
合補411

合補6 5 5 8甲乙【合2 2 3 7 0（甲釋8 =甲
211+甲275+1.0.0508）+合2815（京人
3166）】+合19966（京人3027）

甲釋 0 0 8、綴新 1 6 6 (─合
2815)、蔣玉斌(+合19966)

212 合13179乙 合13179【甲257(甲)－甲212(乙)】 綴新024(實綴)※合13179有
誤，應實綴

217 合補1265(甲208)+甲217+合補1266(甲233) 略

225 合19785 合19911（甲284）+合22527（甲287）+合
21382（甲250）+合19785（甲225）

蔣玉斌

233 合補1266 合補1265(甲208)+甲217+合補1266(甲233) 略

42  本表收錄未收於《合集》、《合補》之綴合及二書出版後之新綴。本表製作於民國 101年 11月
20日，收錄於此之前所見有關《甲編》綴合。編號以《甲編》編號為次，因數量頗多，為節省
篇幅，同一組綴合之綴合著錄情況只標示一次，著錄以出版之著錄書為主，其餘收錄綴合或於
研討會所發表，或於先秦史網站所發表，http://www.xianqin.org/，為省篇幅，不另作說明。若
是無註明綴合者，表示是由《合集》編者群所綴。「＋」為綴合、「－」為遙綴之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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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編

編號
合集、合補 綴合情況 綴合出處相關

245 合21227 合19804（京人2983）+合21227（甲245） 蔣玉斌

246 甲釋013(246+255)+合33311(甲191) 略

250 合21382 合19911（甲284）+合22527（甲287）+合
21382（甲250）合19785（甲225）

略

255 甲釋013(246+255)+合33311(甲191) 略

256 合20985 合補06810[合20985(甲256)+合20944(甲
272)]+合21318（甲283）

綴新025=彙編534、蔣玉斌(+
合21318)

257 合13179甲 合13179【甲257(甲)—甲212(乙)】 略

264 合20098 合20098(甲264+粹425)+合20100(合補
6570)

殷合 0 0 6 =甲釋 0 1 5 =綴新
082、綴集236(+合20100)

265 合33368 合10947（甲286）+合33368（甲265） 蔣玉斌

272 合20944 合補06810[合20985(甲256)+合20944(甲
272)]+合21318（甲283）

略

273 合21288 合21288(甲273)+合9497(甲274) 彙編924(林勝祥)

274 合9497 合21288(甲273)+合9497(甲274) 略

275 合2 2 3 7 0、
合補6558

合補6 5 5 8甲乙【合2 2 3 7 0（甲釋8 =甲
211+甲275+1.0.0508）+合2815（京人
3166）】+合19966（京人3027）

略

283 合21318 合補06810[合20985(甲256)+合20944(甲
272)]+合21318（甲283）

略

284 合19911 合19911（甲284）+合22527（甲287）+合
21382（甲250）合19785（甲225）

略

286 合10947 合10947（甲286）+合33368（甲265） 略

287 合22527 合19911（甲284）+合22527（甲287）+合
21382（甲250）合19785（甲225）

略

298 合36987 合36987(甲298)+合39441(北圖2387)+文捃
1629

蔣玉斌

346 合36959 合41776 (庫1569)+ 合36959(甲346)+合
36896

殷合 3 3 1、甲釋 0 1 7 =綴新
322、張宇衛(+合36896)

396 合34309 合32229（佚387、善297、鄴初下24.4、
粹196）+合34309（甲396）

李愛輝

433 合34113 合補 1 0 4 8 1【合 3 2 1 8 8 +合 3 2 1 8 9 +合
40867(英1771 )】+合34113

殷合330、綴新413、414、李
棪(+合40867)、彙編424（白
玉崢+合3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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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編

編號
合集、合補 綴合情況 綴合出處相關

490 合32604 合32604(甲490)+合32657(甲495) 殷合010

495 合32657 合32604(甲490)+ 合32657(甲495) 略

501 合33884 合33884(甲501)+ 2.2.0015 彙編915(林勝祥)

502 合補10218 合補10218（甲502）＋合33165（京
3948、善4998、續存2222）

周忠兵

516 合19996 合22266+合39668(南坊四140)+合21560+
合19996(甲516)+2.0.0051

裘錫圭(合21560+合22266+合
39668)、拼合12=彙編162(+
合19996)、陳逸文(+2.2.0051)

519 合34509 合34509(甲519)+2.2.0052 醉古222

527 合34219 合34219(甲527)+合34467+合32833+合
33321

周忠兵(合34219+合34467)、
醉古296(+合32833+合33321)

562 合34176 合34176(甲562)+33926(甲904) 彙編298(張秉權)

573 合29155 合29155(甲573)+合29086(甲793) 李愛輝

592 合33224 合33224(甲592)─合32211(粹99、善936) 林宏明

600 合33193 合33193(甲600)+2.2.0162 醉古214

613 合27130 合27123(甲679)+ 合27130(甲613) 蔡哲茂

619 合31921 合31921(甲619)＋2.2.0215 蔡哲茂

625 合35093 合35093(甲625)+合34830(甲646) 彙編906(林勝祥)

639 合27310 合27310(甲639+甲641)

641 合27310 合27310(甲639+甲641)

646 合34830 合35093(甲625)+合34830(甲646) 略

668 合32757 合32757(甲668)+《殷拾》10.2 孫亞冰

679 合27123 合27123(甲679)+ 合27130(甲613) 略

690 合32212 合33334(京人2368)+合32212(甲690) 周忠兵

698 合28794 合28794(甲698)+2.2.0313 彙編907(林勝祥)

706 合30080 合30080(甲706)+合30125(甲707) 蔡哲茂

707 合30125 合30080(甲706)+合30125(甲707) 略

712 合33313 合33313(甲712)+合33305(甲785) 醉古329

718 合補8887 合補8887(甲718)+2.2.0309 彙編910(林勝祥)

722 合27320 合27320(甲722+甲723)

723 合27320 合27320(甲722+甲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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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編

編號
合集、合補 綴合情況 綴合出處相關

738 合34303 合32257+合34303(甲738) 醉古290

741 合33896 合33896(甲741+甲800)＋2.2.0344 殷合337=甲釋038=綴新092 
、蔡哲茂(+2.2.0344)

764 合30177 合30177(甲764)+2.2.0369 彙編909(林勝祥)

766 合30387 合30387(甲766)+2.2.0372 綴續476

785 合33305 合33313(甲712)+合33305(甲785) 略

793 合29086 合29155(甲573)+合29086(甲793) 李愛輝

800 合33896 合33896(甲741+甲800)＋2.2.0344 略

805 合27359 合27359(甲805+甲842)＋2.2.0357 殷合 0 1 8 =甲釋 0 4 3 =綴新
096、蔡哲茂( +2.2.0357)

836 合29314 合29314(甲836)+2.2.0464 彙編913(林勝祥)

842 合29314 合27359(甲805+甲842)＋2.2.0357 略

876 合35309 合35309(甲876)+2.2.0513 彙編918(林勝祥)

882 合35263 合35274(山東1473)+合35263(甲882)+安明
2657ab

醉古238(蔣玉斌言方稚松、
林宏明先生有同樣的綴合，

皆已發表，故該組綴合不編

總序號)

904 合33926 合34176(甲562)+合33926(甲904) 略

955 合20460 合20460(甲955)+合20973(甲969) 拼續337(劉影)

969 合20973 合20460(甲955)+合20973(甲969) 略

1033 合27883 合27712+合27883(甲1033) 張軍濤

1046 合8108 合8108【甲釋051(甲1053+甲
1126+3.0.0370)】+合1601【甲釋049(甲
1046+甲1085)】

甲釋 0 4 9 =綴新 1 8 2、甲釋
051=綴新184、蔡哲茂 (合
8108+合1601)

1048 合13543 合13543(甲1048+甲1066)+合13544(甲
1296)

甲釋050=綴新183、蔡哲茂(+
合13544)

1053 合8108 合8108【甲釋051(甲1053+甲
1126+3.0.0370)】+合1601【甲釋049(甲
1046+甲1085)】

略

1066 合12543 合13543(甲1048+甲1066)+合13544(甲
1296)

略

1079 合16840 合16840(甲1079+甲1101)+合16775(甲
1091)

綴新032、蔡哲茂(+合1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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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編

編號
合集、合補 綴合情況 綴合出處相關

1085 合1601 合8108【甲釋051(甲1053+甲
1126+3.0.0370)】+合1601【甲釋049(甲
1046+甲1085)】

略

1091 合16775 合16840(甲1079+甲1101)+合16775(甲
1091)

略

1098 合6044 合17902（甲1119）+合6044（甲1098） 蔣玉斌

1101 合16840 合16840(甲1079+甲1101)+合16775(甲
1091)

略

1119 合17902 合17902（甲1119）+合6044（甲1098） 略

1126 合1601 合8108【甲釋051(甲1053+甲
1126+3.0.0370)】+合1601【甲釋049(甲
1046+甲1085)】

略

1155 合補9757 合補9759(甲1155)+合30586(甲1658) 張惟捷

1162 甲1162+甲1648(合30470) 綴新036

1186 合2 8 1 3 1、
合補9437

合28131（甲1186）+合28825（京4498、
善6872）

李愛輝

1199 合補9957 合補9322(甲1257)+合補9957(甲1199) 綴新034

1234 合29529 合27667（甲1363）+合29529（甲1234） 李愛輝

1257 合補9322 合補9322(甲1257)+合補9957(甲1199) 略

1296 合13544 合13543(甲1048+甲1066)+合13544(甲
1296)

甲釋050=綴新183、蔡哲茂(+
合13544)

1309 甲1309+合31603(甲1338) 彙編1008(林勝祥)

1338 合31603 甲1309+合31603(甲1338) 彙編1008(林勝祥)

1363 合27667 合27667（甲1363）+合29529（甲1234） 略

1377 合2 7 1 7 6、
合補8864

合27176(甲1377+甲1418)+無號碎甲 甲釋 0 6 3 =綴新 1 9 2  =合補
8864、合27176缺無號碎甲

1418 合2 7 1 7 6、
合補8864

合27176(甲1377+甲1418) 無號碎甲 略

1648 合30470 甲1162+甲1648(合30470) 略

1658 合30586 合補9759(甲1155)+合30586(甲1658) 略

1661 甲1661+合23835(甲2257) 蔡依靜

1769 合5566 合5566(甲1769+甲1833+甲
1929+3.0.1356+3.0.1375)+ 合3826（甲
1839+甲1981）

甲釋 0 7 2、綴新 0 0 7 (─甲
1839)、張惟捷(合5566+合
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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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 合28666 合28666(甲1776)+合補10179 (甲1983) 彙編247(鄭慧生)

1810 合31646(甲2064)+甲1810 綴新039

1833 合5566 合5566(甲1769+甲1833+甲1929+3.0.1356 
+3.0.1375)+ 合3826（甲1839+甲1981）

略

1839 合3826 合5566(甲1769+甲1833+甲1929+3.0.1356+ 
3.0.1375)+ 合3826（甲1839+甲1981）

略

1875 合27739 合27739(甲1875+甲1896)+合27032 甲釋076=綴新202，李愛輝(+
合27032)

1896 合27739 合27739(甲1875+甲1896)+合27032 略

1910 合30955 合27104(京4053、善1038)+合30955 
(甲1910)

拼續401(莫伯峰)

1922 合27785 合27785(甲1922)+合29110(甲1955) 彙編902(林勝祥)

1927 合28156 合28156(甲1927)+合27010 拼合179(齊航福)

1929 合5566 合5566(甲1769+甲1833+甲1929+3.0.1356 
+3.0.1375)+ 合3826（甲1839+甲1981）

略

1955 合29110 合27785(甲1922)+合29110(甲1955) 彙編902(林勝祥)

1981 合3826、合
補6002

合5566(甲1769+甲1833+甲1929+3.0.1356 
+3.0.1375)+ 合3826（甲1839+甲1981）

略

1983 合補10179 合28666(甲1776)+合補10179 (甲1983) 略

2043 合24963 合24963(甲2043)—合24964 綴集320

2064 合31646 合31646(甲2064)+甲1810 略

2092 合557 合557(甲2092+甲2094+甲2095+甲2096+甲
2097+甲2099+甲2100+甲2107+甲2123+佚
389)+3.0.1814

甲釋079(甲2094+甲2095+ 
甲2096+甲2097+甲2099+ 
甲2100+甲2107+甲2123)、 
綴新009(綴補新補+甲2092 
+佚389)、彙編905(林勝祥 
+3.0.1814)

2094 合557 合557(甲2092+甲2094+甲2095+甲2096+甲
2097+甲2099+甲2100+甲2107+甲2123+佚
389)+3.0.1814

略

2095 合557 合557(甲2092+甲2094+甲2095+甲2096+甲
2097+甲2099+甲2100+甲2107+甲2123+佚
389)+3.0.1814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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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6 合557 合557(甲2092+甲2094+甲2095+甲2096+甲
2097+甲2099+甲2100+甲2107+甲2123+佚
389)+3.0.1814

略

2097 合557 合557(甲2092+甲2094+甲2095+甲2096+甲
2097+甲2099+甲2100+甲2107+甲2123+佚
389)+3.0.1814

略

2106 合11546 合11546(甲2106+2122)+3.0.1819 甲釋 0 8 0 =綴新 0 1 0、彙編
904(林勝祥+3.0.1819)

2121 合9560 合9560(甲2121)+3.0.1817+3.0.1823 彙編900(林勝祥)

2122 合11546 合11546(甲2106+2122)+3.0.1819 略

2257 合23835 甲1661+合23835(甲2257) 略

2282 合32385 合補10436【合32385(甲2282+佚256)+合
35277】+甲2283

佚存986=綴328=殷合029=甲
釋087=綴新107、彙編109(裘
錫圭+合35277)(林勝祥+甲
2283)

2283 合補10436【合32385(甲2282+佚256)+合
35277】+甲2283

略

2285 合22373(甲2318)+甲2285+合20776(甲
2330)+合33366(甲2726) +合35262

蔡哲茂(合22373+合20776+甲
2285)、林勝祥(+合33366)、
醉古240(+合35262) 

2291 甲2291+甲2311 +合20324(甲2300) 殷合 0 3 0 =甲釋 0 8 8 =綴新
108、彙編592(林勝祥+合
20324)

2299 合35265 合35265(甲2299)+合補10536 (甲3347) 綴新040 

2300 合20324 甲2291+甲2311 +合20324(甲2300) 略

2305 合20871 合20871(甲2305)+合22372(甲2317) 彙編903(林勝祥)

2307 合21028 合21028(甲2307)+合21144(甲2343) 彙編217(劉淵臨)

2311 甲2291+甲2311 +合20324(甲2300) 略

2317 合22372 合20871(甲2305)+合22372(甲2317) 彙編903(林勝祥)

2318 合22373 合22373(甲2318)+甲2285+合20776(甲
2330)+合33366(甲2726) +合35262

略

2330 合20776 合22373(甲2318)+甲2285+合20776(甲
2330)+合33366(甲2726) +合35262

略

2343 合21144 合21028(甲2307)+合21144(甲2343)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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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1 甲釋094(甲2351+3.2.0141+3.2.0143+3.2.01
45)

甲釋094

2373 甲2373+3.2.0172 蔡哲茂

2378 合20440 合20440(甲2378+甲2383)+3.2.0205 殷合034=甲釋097=綴新113、
綴續502(+3.2.0205)

2383 合20440 合20440(甲2378+甲2383)+3.2.0205 略

2391 合30922 合30922(甲2391+甲2409)+合29737(甲
2405)

甲釋099=綴新211、蔡哲茂(+
合29737)

2399 522正 合522正(甲2399+甲2414)+合7150正(歷拓
416反)

殷合036=甲釋102、103=綴
新115殷合036=甲釋102、
103=綴新115、拼合303(李
愛輝+合7150)、劉影(+合補
5501)

2400 合522反 合522反(甲2400+甲2415)+合7150反（歷
拓416反)+合補5501（甲2910）

略

2405 合29737 合30922(甲2391+甲2409)+合29737(甲
2405)

略

2409 合30992 合30922(甲2391+甲2409)+合29737(甲
2405)

略

2414 522正 合522正(甲2399+甲2414)+合7150正(歷拓
416反)

略

2415 合522反 合522反(甲2400+甲2415)+合7150反（歷
拓416反)+合補5501（甲2910）

略

2424 合30596 合30596(甲2424)+3.2.0278 彙編911(林勝祥)

2425 合補10124 合31330(甲2513+甲2529)+合31356(佚
282、美430、合31365重)+合補10124(甲
2425)+合31363(合補9999、甲2701)

殷合043=甲釋113=綴新119、
彙編453(白玉崢+合31356)、
莫伯峰 ( +合補 1 0 1 2 4 +合
31363)

2442 合31406 合31406【甲2442+佚278(美422、合
31366)】 +合31395(甲2561)

曆下8-1=殷合038=甲釋106=
綴新318、醉古3(+合31395)

2484 合27321 合27321【甲2484+甲2486+甲2502+合補
1568 (甲2637)】

殷合 0 4 1 =甲釋 11 0、綴新
118(+甲2486+甲2637)※綴新
誤綴

2485 合補10127 合31491(甲2735)+合補10127(甲2485) 醉古4

2495 合31401 合補10072(甲2841+甲2495) 綴新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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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6 合補10106 合31482(甲2649)+合31505(甲2780)+合補
10106(甲2496)

綴續364

2499 合31392 合31392(甲2499)+合補9828(合補10095、
京4705、歷藏15606)+合31380(甲2837)

拼續415(莫伯峰)

2502 合27321 合27321【甲2484+甲2486+甲2502+合補
1568 (甲2637)】

略

2507 合31518 合31518(甲2507)+合補10090(合補10107、
續存上2101、歷藏10895)

拼續416(莫伯峰)

2513 合31330 合31330(甲2513+甲2529)+合31356(佚
282、美430、合31365重)+合補10124(甲
2425)+合31363(合補9999、甲2701)

略

2514 合補9484(合補10389重)【合29957(甲
2526)+合30959(甲2847)】+甲2514+合
5779(甲2533)+合補9372(甲2534)

綴新049、彙編478(林勝祥+
甲2514+合5779+合補9372)

2515 合3 1 4 8 9、
合補10094

合補10020【甲2527+合31408 (甲2519)+ 
合31427 (甲2792)】+合31489(甲2515)

綴新050、林宏明(+合31489)

2518 合31558 合補10075【合31558 (甲2518)+ 合31388 
(甲2650)】+合31377(甲2570)

綴新048、醉古6(+合31377)

2519 合31408 合補1 0 0 2 0【合補1 0 1 2 6 (甲2 5 2 7 ) +合
31408 (甲2519)+ 合31427 (甲2792)】+合
31489(甲2515)

略

2521 合29738 合29738(甲2521)+合31764(甲2675) 蔡哲茂

2522 合27877 合27877(甲2522)+合24417(甲2554) 彙編908(林勝祥)

2526 合29957 合補9484(合補10389重)【合29957(甲
2526)+合30959(甲2847)】+甲2514+合
5779(甲2533)+合補9372(甲2534)

略

2527 合補10126 合補10020【合補10126(甲2527)+合
31408 (甲2519)+ 合31427 (甲2792)】+合
31489(甲2515)

略

2529 合31330 合31330(甲2513+甲2529)+合31356(佚
282、美430、合31365重)+合補10124(甲
2425)+合31363(合補9999、甲2701)

略

2530 合29943 合29943(甲2530)+合31776(甲2552)+合
29904(甲2590)

彙編914(林勝祥)

2533 合5779 合補9484(合補10389重)【合29957(甲
2526)+合30959(甲2847)】+甲2514+合
5779(甲2533)+合補9372(甲2534)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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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3 合補9372 合補9484(合補10389重)【合29957(甲
2526)+合30959(甲2847)】+甲2514+合
5779(甲2533)+合補9372(甲2534)

略

2547 合補6681正 正：甲2558+甲2586─甲2547 蔡哲茂

2552 合31776 合29943(甲2530)+合31776(甲2552)+合
29904(甲2590)

略

2554 合24417 合27877(甲2522)+合24417(甲2554) 略

2558 正：甲2558+甲2586─甲2547 略

2561 合31395 合31406【甲2442+佚278(美422、合
31366)】+合31395(甲2561

略

2565 合補10212 合補10212(甲2565)+合30810(甲2674) 拼合193(齊航福)

2570 合31377 合補10075【合31558 (甲2518)+ 合31388 
(甲2650)】+合31377(甲2570)

略

2573 合31299 合補10116【合31510 (甲2786)+ 合31492 
(甲2728)】+合31299(甲2573)

略

2574 合補10209 合27042正(甲2692+甲2880)+合41328+合
補10209(甲2574)

董綴(曆下2-1-13)，綴379、
3 8 0 =殷合0 4 9 =甲釋1 2 5、
126=綴新005、006、綴續
536(+合41328)、莫伯峰(+合
補10209)

2579 合24686 合24686(甲2579)+3.2.0543 綴續477

2581 合27147 合27147(甲2581+甲2609)+合29500(甲
2632)

綴341=殷合046=甲釋119=綴
新121、張軍濤(+合29500)

2582 合29726 合29726(甲2582)+3.2.0593 蔡哲茂

2585 合30401 合30401(甲2585+甲2604)+合補10356(甲
2666+甲2613)

綴340=殷合047=甲釋120=綴
新126(合30401)、綴新059(合
補10356)、張軍濤(合30401+
合補10356)

2586 甲2558+甲2586─甲2547 略

2587 合23976 合23976(甲2587)+合補8408(甲2738) 陳逸文

2590 合29904 合29943(甲2530)+合31776(甲2552)+合
29904(甲2590)

略

2604 合30401 合30401(甲2585+甲2604)+合補10356(甲
2666+甲2613)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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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9 合27147 合27147(甲2581+甲2609)+合29500(甲
2632)

略

2610 合17761 合 1 7 7 6 1 (甲 2 6 1 0 ) +甲釋 1 3 2 (甲
2834+3.2.0493)

甲釋 1 3 2、綴續 4 0 2 ( +合
17761)

2611 合31293 合31293(甲2611)+甲2656 醉古1

2613 合28173 合30401(甲2585+甲2604)+合補10356(甲
2666+甲2613)

略

2615 合31387 合31387(甲2615)+3.2.0463+3.2.0505 彙編916(林勝祥)

2630 合30800 合30800(甲2630)+合27702(旅博1857) 拼續405(莫伯峰)

2632 合29500 合27147(甲2581+甲2609)+合29500(甲
2632)

略

2647 合27875 合27875(甲2647)+合26899(甲2695) 拼合171(劉影)

2649 合31482 合31482(甲2649)+合31505(甲2780)+合補
10106(甲2496)

略

2650 合31388 合補10075【合31558 (甲2518)+ 合31388 
(甲2650)】+合31377(甲2570)

略

2656 合31293(甲2611)+甲2656 略

2657 合31318 合31338(甲2862+甲2873)+合補9986【施
美士9+合31358(甲2871)】+合31318(甲
2657)

殷合 0 5 3 =甲釋 1 3 5 =綴新
125(合31338)、綴集100(合補
9986)、綴古7(合31338+合補
9986+合31318)

2658 合33746正 合33746正(甲2658+甲2762)+甲2715 甲釋 1 2 1、綴新 0 5 2 =彙編
485(+甲2715)

2659 合33746反 合33746反(甲2659+甲2763)+甲2716 甲釋 1 2 2、綴新 0 5 3 =彙編
485(+甲2716)

2662 合補9997（甲2883+甲2662） 綴新057

2666 合27675 合30401(甲2585+甲2604)+合補10356(甲
2666+甲2613)

略

2671 合27515 合27515(甲2671) + 合27269(甲2696) 張軍濤

2674 合30810 合補10212(甲2565)+合30810(甲2674) 拼合193(齊航福)※綴新161
為合30810  (甲2674 )+  合
27225 (甲2478)有誤。

2675 合31764 合29738(甲2521)+合31764(甲2675)─合補
9484

蔡哲茂(合29738+合31764)、
張軍濤(─合補9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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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2 合27042正 合27042正(甲2692+甲2880)+合41328+合
補10209(甲2574)

略

2693 合27042反 合27042反(甲2693+甲2881) 略

2695 合26899 合27875(甲2647)+合26899(甲2695) 略

2696 合27269 合27515(甲2671) + 合27269(甲2696) 略

2701 合3 1 3 6 3、
合補9999

合31330(甲2513+甲2529)+合31356(佚
282、美430、合31365重)+合補10124(甲
2425)+合31363(合補9999、甲2701)

略

2706 3.2.0608+甲2706 蔡哲茂

2707 合27075(甲2805)+甲2707 蔡哲茂

2715 合33746正(甲2658+甲2762)+甲2715 略

2716 合33746反(甲2659+甲2763)+甲2716 略

2723 合補8640 合31526(甲2852)+合補8640(甲2723) 蔡哲茂

2726 合33366 合22373(甲2318)+甲2285+合20776(甲
2330)+合33366(甲2726) +合35262

略

2728 合31492 合補10116【合31510 (甲2786)+ 合31492 
(甲2728)】+合31299(甲2573)

略

2730 合31496 合31496(甲2730)+合補8769(甲2923) 醉古2

2735 合31491 合31491(甲2735)+合補10127(甲2485) 略

2738 合補8408 合23976(甲2587)+合補8408(甲2738) 略

2762 合33746正 合33746正(甲2658+甲2762)+甲2715 略

2763 合33746反 合33746反(甲2659+甲2763)+甲2716 略

2780 合31505 合31482(甲2649)+合31505(甲2780)+合補
10106(甲2496)

略

2786 合31510 合補10116【合31510 (甲2786)+ 合31492 
(甲2728)】+合31299(甲2573)

略

2792 合31427 合補10020【甲2527+合31408 (甲2519)+ 
合31427 (甲2792)】+合31489(甲2515)

略

2800 合31464 合31464(甲2800)+甲3.2.0799 綴續475

2802 合31384 合 3 1 3 8 4 (甲 2 8 0 2 ) +合 3 1 3 9 3 (粹
1445)+3.2.0692

綴續370、醉古
300(+3.2.0692)

2805 合27075 合27075(甲2805)+甲2707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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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5 合21251 合19796(京3079、善5462、掇三320)+合
21251(甲2825)

拼續338(劉影)

2828 合24478 合24248(佚271、USB425)+合24478(甲
2828)+合24377(甲2854)

彙編456(白玉崢)

2834 合17761(甲2610)+甲釋132(甲
2834+3.2.0493)

略

2837 合31380 合31392(甲2499)+合補9828(合補10095、
京4705、歷藏15606)+合31380(甲2837)

略

2839 合31369 合31369(甲2839+甲2853) 
+3.2.0782+3.2.0763

甲釋133=綴新222、醉古
301(+3.2.0763)

2841 合31375 合補10072(甲2841+甲2495) 略

2847 合30959 合補9484(合補10389重)【合29957(甲
2526)+合30959(甲2847)】+甲2514+合
5779(甲2533)+合補9372(甲2534)

略

2852 合31526 合31526(甲2852)+合補8640(甲2723) 蔡哲茂

2853 合31369 合31369(甲2839+甲2853) 
+3.2.0782+3.2.0763

略

2854 合24377 合24248(佚271、USB425)+合24478(甲
2828)+合24377(甲2854)

略

2862 合31338 合31338(甲2862+甲2873)+合補9986【施
美士9+合31358(甲2871)】+合31318(甲
2657)

略

2871 合31358正 合31338(甲2862+甲2873)+合補9986【施
美士9+合31358(甲2871)】+合31318(甲
2657)

略

2873 合31338 合31338(甲2862+甲2873)+合補9986【施
美士9+合31358(甲2871)】+合31318(甲
2657)

略

2878 合21475正 合20794(31886重、佚300、USB453)+合
21475正(甲2878)

彙編429(白玉崢)

2880 合20794正 合27042正(甲2692+甲2880)+合41328+合
補10209(甲2574)

略

2881 合20794反 合27042反(甲2693+甲2881) 略

2883 合補9997（甲2883+甲2662） 略

2910 合補5501 合522反(甲2400+甲2415)+合7150反（歷
拓416反)+合補5501（甲2910）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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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1 合2763正 合2763正(甲2911)+合3524(甲2913+甲
2915)+合4249(甲2935)+合14288(甲2914)

甲釋137(合3524)、曆下9附
23.34=殷合54=綴新329(+合
4249+合2763)、醉古231(+合
14288)

2913 合3524 合2763正(甲2911)+合3524(甲2913+甲
2915)+合4249(甲2935)+合14288(甲2914)

略

2914 合14288 合2763正(甲2911)+合3524(甲2913+甲
2915)+合4249(甲2935)+合14288(甲2914)

略

2915 合3524 合2763正(甲2911)+合3524(甲2913+甲
2915)+合4249(甲2935)+合14288(甲2914)

略

2923 合補8769 合31496(甲2730)+合補8769(甲2923) 略

2935 合4249 合2763正(甲2911)+合3524(甲2913+甲
2915)+合4249(甲2935)+合14288(甲2914)

略

2949 合12863 合12863(甲2949+甲2973) 
+4.0.0017+4.0.0034+甲2972+甲2962正+合
2827正(甲2959) +4.0.0012

殷合347、甲釋
139(+4.0.0017+4.0.0034)、綴
新004(+甲2972)、醉古332=
彙編483(+甲2962正+合2827
正)(林勝祥+4.0.0012)

2953 合16403(甲2990+甲2992正面+ 4.0.0748)+
合補5209(甲2953+甲2954)+合補5650(甲
3320)正面+合3728(甲2967)

甲釋143(合16403)、綴新
064(合補5209)、林宏明(合
16403+合補5209+合補5650
之正面)、蔡哲茂(─合3728)

2954 合16403(甲2990+甲2992正面+ 4.0.0748)+
合補5209(甲2953+甲2954)+合補5650(甲
3320)正面+合3728(甲2967)

略

2956 合4102 合4102(甲2956)+合8443(甲2958) 醉古330

2958 合8443 合4102(甲2956)+合8443(甲2958) 略

2959 合2827正 合12863(甲2949+甲2973) 
+4.0.0017+4.0.0034+甲2972+甲2962正+合
2827正(甲2959) +4.0.0012

略

2960 合2827反 合9443(甲2962)+合2827反(甲2960) 醉古332

2962 合9443 合9443(甲2962)+合2827反(甲2960) 略

2972 合12863(甲2949+甲2973) 
+4.0.0017+4.0.0034+甲2972+甲2962正+合
2827正(甲2959) +4.0.0012

略

2973 合12863 合12863(甲2949+甲2973) 
+4.0.0017+4.0.0034+甲2972+甲2962正+合
2827正(甲2959) +4.0.0012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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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8 甲2978+4.0.0158 林宏明

2986 合補3404正 合2430(甲3321)+合補3404正(甲2986) 彙編912(林勝祥)

2987 合補3404反 合2430(甲3321)背面+合補3404反(甲2987) 彙編912(林勝祥)

2990 合16403
正、合

17677正

合16403(甲2990+甲2992正面+ 4.0.0748)+
合補5209(甲2953+甲2954)+合補5650(甲
3320)正面+合3728(甲2967)

略

2991 合16403
正、合

17677反

合 1 6 4 0 3反 (甲 2 9 9 1 +甲 2 9 9 2之背面
+4.0.0748之背面)+合補5650(甲3320)

甲釋144、林宏明(+合16403
反+合補5650)

2992 合16403
正、合

17677正

合16403(甲2990+甲2992正面+ 4.0.0748)+
合補5209(甲2953+甲2954)+合補5650(甲
3320)正面+合3728(甲2967)

略

3001 合9607 合 9 6 0 7 ( 甲 3 0 0 1 +甲 3 1 1 8 +歷拓
5885)+4.0.0256

殷合056=甲釋146、147、綴
新133、134(+歷拓5885)、陳
逸文(+4.0.0256)

3004 合21035 合21035(甲3004+甲3081)+吉1821 殷合057(甲3004+吉182)、甲
釋148=綴新135(合21035)

3014 合21903 合21903(甲3014+甲3020)+吉183 甲釋152=綴新138、殷合
058(+吉183)

3020 合21903 合21903(甲3014+甲3020)+吉183 略

3047 合21290 合21290(甲3047+甲3048)+合21492(甲
3304)+甲3055

殷合061=甲釋164、綴新
003(+合21492)、彙編482(鄭
慧生綴合21290+甲3055)

3048 合21290 合21290(甲3047+甲3048)+合21492(甲
3304)+甲3055

略

3055 合21290(甲3047+甲3048)+合21492(甲
3304)+甲3055

略

3060 合5412正 合5412正(甲3060+甲
3065)+4.0.0085+4.0.0250

殷合064=甲釋168、169=
綴新143、144、醉古
331(+4.0.0085)、陳逸文
(+4.0.0250)

3061 合5412反 合5412反(甲3061+甲3065背面)+4.0.0085
背面

略

3063 合18144 合18144(甲3063)+4.0.0129 醉古336

3065 合5412正 合5412正(甲3060+甲
3065)+4.0.0085+4.0.0250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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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7 合191 合191(甲3067+甲3071+4.0.0145)＋
4.0.0220

殷合065(甲3067+甲
3071)、甲釋170=綴新
145(+4.0.0145)、陳逸文
(+4.0.0220)

3071 合191 合191(甲3067+甲3071+4.0.0145)＋
4.0.0220

略

3086 合8780 合8780(甲3086+甲3120+甲3132+甲
3140)+4.0.0217

甲釋 1 7 3 =綴新 0 2 2、醉古
334(+4.0.0217)

3117 合4787 合4787(甲3117+甲3124+甲3125+甲
3131)+4.0.0169

殷合 0 6 8、甲釋 1 8 0 =綴新
150(+4.0.0169)

3118 合9607 合9607(甲3001+甲3118+歷拓
5885)+4.0.0256

略

3124 合4787 合4787(甲3117+甲3124+甲3125+甲
3131)+4.0.0169

略

3125 合4787 合4787(甲3117+甲3124+甲3125+甲
3131)+4.0.0169

略

3131 合4787 合4787(甲3117+甲3124+甲3125+甲
3131)+4.0.0169

略

3132 合8780 合8780(甲3086+甲3120+甲3132+甲
3140)+4.0.0217

略

3137 合補1935 合補1935(甲3137)+4.0.0230.A正 蔡哲茂

3140 合8780 合8780(甲3086+甲3120+甲3132+甲
3140)+4.0.0217

略

3304 合21492 合21290(甲3047+甲3048)+合21492(甲
3304)+甲3055

略

3320 合補5650 合16403(甲2990+甲2992正面+ 4.0.0748)+
合補5209(甲2953+甲2954)+合補5650(甲
3320)正面+合3728(甲2967)

略

3321 合2430 合2430(甲3321)+合補3404正(甲2986) 略

3336 合12971 合12971(甲3336)+合12358(歷拓7375、山
東1170)

蔣玉斌

3347 合補10536 合35265(甲2299)+合補10536 (甲3347) 略

3389 合15476 合15476(甲3389)+合16217(甲3394) 蔡哲茂

3394 合16217 合15476(甲3389)+合16217(甲3394)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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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0 合15348 合15348(甲3400)+合15690(甲3402)+合
4013(甲3451)+（合補4095）甲3461+合
13557(甲3542)

彙編1004(林勝祥)

3402 合15690 合15348(甲3400)+合15690(甲3402)+合
4013(甲3451)+（合補4095）甲3461+合
13557(甲3542)

略

3412 合15462 合15462(甲3412)+合19037(甲3421)+ 
5.0.0096

彙編1007(蔡哲茂+合19037)
(林勝祥+5.0.0096)

3421 合19037 合15462(甲3412)+合19037(甲3421)+ 
5.0.0096

略

3422 合7359 合7359(甲3422)+合19616(甲3488)+甲
3496+合5634(甲3536)

彙編1009(林勝祥)※合5634
為誤綴

3426 合17229 合 1 7 2 2 9 (甲 3 4 2 6 ) +合補 1 9 3 (甲
3484)+5.0.0106

彙編1006(林勝祥)

3435 合12237甲 合12237【甲3435(甲)—甲3460(乙)】 綴新067※合12237誤，應如
綴新067為實綴

3451 合4013 合15348(甲3400)+合15690(甲3402)+合
4013(甲3451)+（合補4095）甲3461+合
13557(甲3542)

略

3459 合10147 合10147(甲3459)+合10146(甲3479) 蔡哲茂

3460 合 1 2 2 3 7
乙 、 合 補

9507

合12237【甲3435(甲)—甲3460(乙)】 略

3461 合 1 4 3 7 0
乙 、 合 補

4095

合15348(甲3400)+合15690(甲3402)+合
4013(甲3451)+（合補4095）甲3461+合
13557(甲3542)

略

3479 合10146 合10147(甲3459)+合10146(甲3479) 略

3484 合補193 合17229(甲3426)+合補193(甲
3484)+5.0.0106

略

3488 合19616 合7359(甲3422)+合19616(甲3488)+甲
3496+合5634(甲3536)

略

3491 甲3491+甲3500+ 5.0.0181 彙編1010(林勝祥)

3496 合7359(甲3422)+合19616(甲3488)+甲
3496+合5634(甲3536)

略

3500 甲3491+甲3500+ 5.0.0181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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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1 甲3501+ 5.0.0271 彙編1011(林勝祥)

3534 合343 合343(甲3534)+合341(甲3554) 彙編933(林勝祥)

3542 合13557 合15348(甲3400)+合15690(甲3402)+合
4013(甲3451)+（合補4095）甲3461+合
13557(甲3542)

略

3554 合341 合343(甲3534)+合341(甲3554) 略

3576 合22274 合22274(甲3576)+五片無號碎甲a、b、c、
d、e

蔡哲茂※(a、e兩片為陳逸文
綴合)

3580 甲3580+5.2.0015 蔡哲茂

3581 甲3581+ 5.2.0007 林勝祥

3632 合29976 合29976(甲3632)+5.2.0067 彙編1005(林勝祥)

3656 合補2406 合補2406(甲3656) +5.2.0107+懷B961 彙編22(許進雄)

3748 合20237 合20237(甲3748)+ 8.0.0137 彙編980(林勝祥)

3866 甲3866+9.0.0173 蔡哲茂

合7379正(安明2647正)+1.0.0056 林宏明

1.0.0393+1.0.0462 醉古232

1.2.0204+1.2.0226 蔡哲茂

2.2.0328+2.2.0333 彙編920(林勝祥)

3.0.0492+3.0.0527 蔡哲茂

3.0.0058+3.0.2049(甲釋212) 蔡哲茂

3.2.0469+ 3.2.0478+ 3.2.0536 綴集917(林勝祥)

3.2.0740+3.2.0800 林宏明

4.0.0061+4.0.0067+4.0.0182 醉古333

合18144(甲3063)+4.0.0129 略

4.0.0242+ 4.0.0274 彙編921(林勝祥)

4.0.0729+ 4.0.0743A 彙編919(林勝祥)

9.0.0033+9.0.0039 彙編1019(林雅婷)

9.0.0119+9.0.0165 彙編1012(林勝祥 ) )骨文集
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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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縮圖 50%） 
 
釋文： 
(1) □辰卜，疋 隻（獲） 羌。二 。一二三 
(2) □辰卜，疋 隻（獲） （圍）羌。二 。一二三 
(3) 其 。 
(4) 十月。 
 
說明：《甲》3067＋《甲》3071最早為《殷合》65所綴，《甲釋》170加綴上 4.0.0145，
收為《合》191，筆者加綴（Ｂ）4.0.0220，補完「辰」、「隻」二字，驗之實物可
綴。「 」象腿形，從李孝定釋為「疋」，10在這裡當人名，「隻羌」指補獲羌人，

相關記錄在卜辭中出現甚眾，本版殘斷處尚有天干未明，無法判斷其旁是否有其

餘殘辭，依甲骨辭例來看，「某隻羌」卜辭多有，但亦有「某其 隻羌」、「某不

其隻羌」，及「隻五羌」（合 164）等辭例，故本版(1)、(2)殘斷處以「 」表示。

「 」舊多視與「 （正）」同，嚴一萍將其釋為「圍」，11唐建垣從之，並舉卜

辭中「正」與「 」其後是否可接上介詞「于」為證。12卜辭中殷商討伐方國時

用「 （正）」，方國襲擊殷商則多使用「 （圍）」。卜辭「隻 羌」尚有數例，

應是卜問是否能擄獲襲來之羌人。 
 
（五）、【（Ａ）合 9607正（甲 3001＋甲 3118＋歷拓 5885）＋（Ｂ）4.0.0256】（圖
五） 

 

圖五（縮圖 50%） 
 
釋文： 
(1) 辛丑□□貞：帚（婦） 田萑。二 
(2) 貞：帚（婦） 田不其萑。一 
(3)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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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 I served as adjunct assistant i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gy 
to collate the oracle bones of HSIAO-T’UN (The Yin-Shang Site at Anyang,Honan)
VOLUME II: INSCRIPTUONS PART1 (PLATES). During my collation, I discover five 
new rejoinings. In this thesis I publish the new rejoinings of these oracle bones. Next, 
I review the wrong rejoinings of HSIAO-T’UN (The Yin-Shang Site at Anyang,Honan)
VOLUME II:INSCRIPTUONS PART1 (PLATES) which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The 
great collection of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and A Complement to the Great Collection of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 Some wrong rejoining of HSIAO-T’UN (The Yin-Shang Site at 
Anyang,Honan) VOLUME II:INSCRIPTUONS PART1 (PLATES) after these two book 
are also b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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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NSCRIPTUONS PART1(PLATES), The great collection of the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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